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

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

单旦79 号

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:

我会依法对你公司推荐的《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

行股票申请文件》进行了审查，现需要你公司就有关问题(附后)

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。请在 30 日内向我会行政许可审查部门提交

书面回复意见。

抄送: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湖北证监局

2016 年 3 月 1 日



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

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:

我会依法对你公司推荐的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

"申请人"或"公司" )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，

形成如下反馈意见。依照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

施程序规定》的规定，请你公司对下列问题逐项落实，并督促申

请人以临时公告的形式披露反馈意见回复，公告后 2 个工作日内

将回复报送我会。请在 30 天内提交书面回复意见及电子文档。

不能按期回复的，请提前 5 个工作日向我会提交延期回复的申

请，并说明理由及具体回复时限。未在上述期限内回复意见，且

未按期提交延期回复申请的，或按期提交延期回复申请，但未说

明理由或者理由不充分的，我会将依法作出终止审查的决定。若

对本反馈意见有任何问题，请致电我会审核人员 。

一、重点问题

1.申请人截至 2014 年末持有券商资管计划、银行理财等金

融资产超过 10 亿元，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 4 亿元补充流动资金。

请申请人说明: (1) 报告期内持有金融资产的持有意图、资金来

源，是否可变更用于本次募投项目; (2) 根据报告期营业收入增

长情况，经营性应收(应收账款、预付账款及应收票据)、应付

(应付账款、预收账款及应付票据)及存货科目对流动资金的占

用情况，说明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测算过程; (3) 结合本次发行

前后的自身及同业可比上市公司资产负债比例、银行投信及使用

等情况，说明通过股权融资补充流动资金的考虑及经济性。请保

荐机构结合申请人报告期内金融资产投资情况，核查本次补充流

动资金是否与现有资产、业务规模相匹配，是否满足《上市公司

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第十条有关规定，是否可能损害投资者的利



益。

请申请人说明，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

月起至今，除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外，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

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交易内容、交易金额、资金来源、交易完

成情况或计划完成时间。同时，请申请人说明未来三个月有无进

行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计划。请申请人结合上述情况说明公司

是否存在变相通过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以实施重大投资

或资产胸买的情形。请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，并就申请

人是否存在变相通过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以实施重大投

资或资产购买的情形发表意见。上述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范

围，参照证监会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、证券交易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的有关规定。

2. 请申请人披露本次募投项目涉及的土地、环评及其他需履

行的审批程序的情况。请保荐机构核查。

3. 本次募投项目之一为"电子商务平台项目"，请申请人补

充披露该项目的具体内容，与现有主营业务的关联，相关的业务

模式与盈利模式，风险是否已充分提示。请保荐机构核查。

4. 请申请人披露报告期内的环保情况，是否存在因环保问题

受处罚的情形，请保荐机构及律师核查。

5 . 本次发行预案修改前的发行底价为 25.29 元/股，后将发

行底价调整为 19. 02 元 /股，请申请人说明预案调整的原因及相

关的调整程序是否完备、定价基准日的确定是否公平对待新老股

东，是否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，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核查。

二、一般问题

1.请申请人按照《关于首发及再融资、重大资产重组摊薄

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)) (证监会公告 [2015] 31 号)的规

定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即期回报被摊薄的，填补回报

措施与承诺的内容应明确且具有可操作性。请保荐机构对申请人

落实上述规定的情况发表核查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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